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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09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关联方持有的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众合”）系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合科技”“公司”）控股子公司，由众合科技、浙江博众数智科技

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数智”）、西部优势（宝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西部基金”）共同合资设立的创新投资平台，其遵循“两控多参”

的企业发展目标，通过控股、参股高精尖细分领域前沿企业，布局 5G、集成电路、传感

器、红外芯片、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机器人等技术自主领先产业。 

为更好地发挥国科众合投资管理平台价值，提升其投资资产管理效率和优化投资资

产结构，公司拟收购关联方博众数智持有的国科众合股权，进一步提高公司在集成电路、

工业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链和行业生态的控制力。 

本次交易拟由公司收购关联方博众数智持有的国科众合 35.4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

本 3,572.65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转让价款以双方认可的具有资质的评

估机构实际评估金额（“评估价格”）为准。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国科众合

最终市场评估价格为 27,816.90 万元。以市场评估价格为参考依据，双方确认 35.46%的

股权转让价格为 9,863.87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国科众合 95.02%的股

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公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4%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月 2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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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关联方持有的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国科众合其他股东西部基金已确认放弃优先受让权。 

5、本次收购关联方持有的国科众合股权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1）公司名称：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08-30 

（3）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501 室 

（4）法定代表人：秦永胜 

（5）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园区

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元器件与

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

密封件销售；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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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公司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4%股份。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

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9）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类别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24,834,783.60 3,294,023,944.75 

负债总额 2,450,395,504.10 2,322,455,829.82 

银行贷款总额 1,263,170,421.64 1,206,809,855.78 

流动负债总额 2,282,587,883.00 1,939,215,604.12 

股东权益 974,439,279.50 971.568,114.93 

营业收入 3,084,423,992.46 2,562,491,742.95 

利润总额 -2,746,347.37 26,565,081.97 

净利润 -2,108,046.28 25,647,989.69 

（10）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博众数智于 2001 年 8月 30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3亿元，系由浙江博众智云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玖合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网新银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新创新研究

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名为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从成立之初单一的大气治理服务商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多元化

发展控股集团公司，目前集团主要业务涵盖智能制造业务、供应链业务、新能源业务等

板块。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标的公司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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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名称：西部优势（宝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2MA6XL1Y36H 

（3）认缴出资：20,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21 年 9月 2日 

（5）住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滨河南路 1号电商大厦 2楼 205室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8）执行事务合伙人：西部优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西部基金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GKX9T9L 

（3）注册资本：10,074.06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9-03-20 

（5）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号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工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创业空间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控股公司服务；人工智能双

创服务平台；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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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万元） （万元）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56% 6,000 6,000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35.46% 3,572.65 3,572.65 

西部优势（宝鸡）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98% 501.41 501.41 

合计 100% 10,074.06 10,074.06 

（9）行业与业务介绍：5G、集成电路、传感器、红外芯片、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和机器人等技术自主领先产业项目投资。 

（10）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2023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219.67 39,366.70 

负债总额 30,930.41 28,174.41 

所有者权益 15,289.26 11,192.29 

营业收入 55.30 456.43 

净利润 4,096.97 101.81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按照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金证评报字【2024】第 0031 号），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国科众合评估价为 27,816.90 万元，并以此作为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允的基本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方包括：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甲方、转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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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受让方），国科众合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为明确各自权利义务，经各方友好协商，就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相

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股权转让标的 

1、本协议项下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的标的股权为其持有的目

标公司 35.46%的股权，即 3,572.65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 

2、转让方持有的股权不含有任何留置权、质权、其他担保物权、期权、请求权或其

他任何性质的第三方权利。 

（二）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玖仟捌佰陆拾

叁万捌仟柒佰元整(RMB￥98,638,700.00)。 

2、付款方式及条件 

在本协议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股权转让款，在转让方将标的股权过户至

受让方名下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50%股权转让款。 

3、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收费用各自

承担。 

（三）登记前安排 

1、转让方作为登记日前公司的股东，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登记日的期间内不得

做出或允许公司做出任何可能对转让股权及/或公司有不利影响的行为。 

（四）工商登记 

1、在本协议生效后【15】日内，本协议各方应共同配合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程序。 

2、因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所产生的费用各自承担。 

 

六、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况； 

2、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同业竞争或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对

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况； 

3、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业务上的独立性； 

4、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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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在公司“1+2+N”战略引领下，为更好地发挥国科众合在上市公司体系内

的投资管理平台价值，进一步提高公司在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链和行业

生态的控制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落地需要，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短期内不

会影响原有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此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394.0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 1 月 1 日至今累

计已发生金额(万元) 

日常关联

交易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368.42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

限公司 
购买货物 25.62 

合计 394.04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为更好地发挥国科众合投资管理平台价值，公司对国科众合的战略和平台定位进行

了调整。本次收购关联方博众数智持有的国科众合股权，系进一步提高公司在集成电路、

工业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链和行业生态的控制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交易条款

公平合理、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股

东整体利益，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董事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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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年第二次会议纪要； 

3、关联交易概述表； 

4、资产评估报告； 

5、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